
桃園市蘆竹區龍安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 
【藝術與人文】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暨藝術領域-藝術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頒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三、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四、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貳、基本理念： 

一、教材內容編選應注意要領與重點： 

   1.要考量多面向統整融合。 

   2.以學生生活經驗為核心。 

   3.評估教師教學勝任程度。 

   4.易改編且不失教學目標。 

   5.應符合學生的身心發展。 

 二、教學活動應透過教學群運作，結合班級經營目標，以達本課程分段能力指標。 

 三、參照各領域間統整、學生適性發展，採多元評量、實施課程評鑑，以確保教學品質。 

 

參、課程目標： 

一、探索與創作：使每位學生能自我探索，覺知環境與個人的關係，運用媒材與形式，從 

    事藝術創作，以豐富生活與心靈。 

二、審美與思辨：使每位學生能透過審美活動，體認各種藝術的價值，珍視藝術文物與作 

    品，提升生活素養。 

三、文化與理解：使每位學生能瞭解藝術的文化脈絡及其風格，熱忱參與多元文化的藝術 

    活動，擴展藝術視野，增進彼此的尊重與瞭解。 

四、實踐與應用：使每位學生能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連，透過藝術活動增強對環境的知覺； 

    認識藝術行業，擴展藝術的視野，尊重與了解藝術創作，並能身體力行。 

 

肆、實施原則與內容：  

ㄧ、課程範圍以課程綱要範圍、六大議題融入，含視覺、音樂及表演藝術。 

1.視覺藝術：包含─媒體、技術與過程的了解與應用；造形要素、構成功能的使用知識等 

  範疇。  

   2.音樂：包含─音感、認譜、歌唱、樂器、演奏等範疇。 

   3.表演藝術：包含─肢體與聲音的表達與藝術展演範疇。 

   4.書法：包含─書藝美學欣賞。 

二、授課節數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每週節數 3節 3節 3節 3節 

總節數 120 120 120 120 

三、教材來源 

教材編選原則以秉持課程統整之精神，配合主題整合教材，並由專長教師指導學生學

習。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領域 藝術與人文 藝術與人文 藝術與人文 藝術與人文 

版本 翰林 翰林 康軒 康軒 



 

    1.教材編選依據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總綱、教改理念、本領域之課程基本理念、課程目 

      標、分段能力指標及其他相關資料為參考原則。本校教師可自主編寫或慎選教材及規 

      劃教學，並將書法藝術納入本領域之教學活動中。 

    2.教材選編考慮學生的能力、需要、興趣、生活經驗及本校人力與物力資源、文化特色 

      等條件。 

    3.教材編選把握統整的原則，配合教學策略，讓學生能獲得統整的概念和系統化的訊息。 

    4.教材編選組織，宜注意內容的適切性、基本技法的順序性、及各學期教材的連貫性。 

    5.教材份量須切實配合教學時數和目標。份量的多寡，可依探究的深入程度、涉及的問 

      題範圍、學習活動的方式調整。 

    6.教材內容之分析、策略、流程，要具備可行性和實用性。 

    7.教材編選宜秉持課程統整之精神，以主題整合教材，由各類藝術專長教師指導學生學 

      習。 

四、教學設計 

  1.教學目標能適切兼顧知識、技能、情意等範疇，符合本領域之基本理念。 

  2.教學模式應符合教學原理，引導學生主動學習藝術的意欲。 

  3.教學活動宜生動、活潑、趣味、有變化，掌握生活化原則。 

  4.教學活動安排，宜符合藝術學科學習時所應建構概念的順序性。 

  5.教學設計宜考慮學生學習的動機、興趣、能力及程度等個別差異，並安排補救教學。 

五、教學方式 

      教學法須多元而彈性，且應充分演練，靈活應用，以達成分段基本能力指標為目的。 

  教學方式則以班級經營為原則，可配合年段、與其他領域、社團、綜合活動搭配、校際觀 

  摩、文化活動等方式實施。 

   1.在教學情境方面：營造有意義的學習情境，引發學習動機和歷程，鼓勵學生主動學習， 

     引導學生發現、探究、試驗、和發明，並負起學習責任。 

   2.發展技能方面：提供良好的示範公學生觀摩，理解技能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並提供充裕 

     的時間和機會在各種情境實作。尊重學生對主題的詮釋或各種問題解決的方式，學生有 

     合適的表現，立即稱讚。 

   3.教學概念方面：第一階段〔低年級〕做自發、自由的嘗試與發現；第二階段〔中年級〕 

     著重特定、具體和實用的概念之了解；第三階段〔高年級〕結合生活與科技，作藝術與 

     人文方面的創作活動。 

   4.在培養態度方面：當學生學習遭遇困難時，要適時介入，鼓勵學生持續努力。尊重每一 

     位學生的獨特表現，具體而真誠的回應學生，認同學生的努力。 

   5.在教學方式方面：教學法包含各種視覺藝術教學法、音樂教學法、表演藝術教學法，充 

     分熟悉，靈活應用，達成分段能力指標為目的。教學方式以班及經營為原則，可配合年 

     段與其他領域，搭配社團、綜合活動、校際觀摩、文化活動等方式實施。 

 六、學生學習 

   1.課程設計原則以學習「主題」統整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等方面的學習，及其他學 

     習領域；統整之原則可運用諸如：相同的美學概念、共同的主題、相同的運作歷程、共 

     同的目的、互補的關係、階段性過程之統整等，連結成有結構組織的學習單元；另外， 

    「探索與創作、審美與思辨、文化與理解」也以統整為原則。課程統整可採大單元教學 

     設計、方案教學設計、主題軸教學設計、行動研究教學設計、獨立研究教學設計等。 

  2.藝術與人文課程應協助學生發展美感、情緒、心智和身體等方面的成長；促進自我概念、 

    自我尊重、自我紀律及理解與人合作關係的發展。 

 七、教學評量 

     兼顧「量」與「質」的評量，視教學目標、教學範圍、教學方法、教學流程之需要，採 

 取多元評量的方式，且可酌採相對解釋法與自我比較法等彈性評量措施。 

   1.評量目的 



   判斷教學活動是否達成目標，教師必須蒐集資料加以客  觀評量，以正確了解課程設計 

     的適切性，並評估每位學生的學習預備狀況、學習現況、學習結果及學習遷移。評量所 

     得，做為教師加強與補救教學的參考依據。 

   2.評量的範圍 

   (1)學習成果的評量 

     (A)探索與表現的學習成果評量。 

     (B)審美與理解的教學成果評量。 

     (C)實踐與應用的教學成果評量。 

   (2)教學品質的評量 

(A)教學前：教師針對自己選定教學單元，進行教材分析、技法示範、準備工作、熟練 

媒體操作等工作。 

(B)教學中：教師自己必須熟悉教學目標，評估學生起點行為，引導階段與發展階段之 

形成性評量。 

(C)教學後：包含教師對教學成效之檢討，學生作品、展演、學習遷移、總結性及補救 

教學之評量等。 

(3)課程設計的評量 

(A)領域課程設計之評量。 

(B)各單元內容、技法、觀念等之組織，是否具有順序性、連續性、統整性之評量。 

(C)活動設計是否具有多元性、多樣性、活潑、生動之評量。 

(D)考慮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及能力上的個別差異，評量方式是否確實、具體、可行 

性之評量。 

八、教學資源 

1.學校資源： 

(1)硬體設備:校內有一間舞蹈教室、一間表演教室及二間音樂教室，教學樂器有:鈴 

鼓、木魚、三角鐵、大鼓、小鼓、口風琴、手風琴、行進間鐘琴、專業音響、CD Player、 

擴大器、卡拉 ok、電腦、投影設備，待未來陸續添購，作為聽覺藝術教學器材。 

(2)軟體設備:圖書館藏有音樂大師及音樂欣賞之 VCD，以及兒童音樂繪本和各類音樂 

相關圖書。 

  九、特殊需求： 

特殊需求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加深、加廣、加速、簡化、減 

量、分解、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伍、實施成果 

ㄧ、引導學生進行「探索與創作」、「審美與思辨」、「文化與理解」的活動。 

二、教材設計、教學策略、教學評量，應把握三大主軸目標，並使學生習得對藝術的體驗、 

感受、認知、創作、應用與人文內涵。 

三、本計劃應與相關配套計畫執行，如學校總體行事、學年教學計畫、班級經營計畫等。 

四、課程以「活動」教學型態呈現之教學活動，應特別注重真實評量。 

五、善用協同教學、教師群，達成領域學習目標。 

六、評量多元化，學習過程評量重於結果。 

 

陸、本校自 108學年度起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110學年度一至三年級課程依據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綱要實施；四至六年級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 

柒、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